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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融合监视与测量控制程序
1.目的和范围
1.1通过对两化融合的关键指标进行定期监视、测量和分析，实现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有效控制。
1.2本程序适用于对两化融合绩效的关键指标的监测，关键指标应涵盖与两化融合目标和实施框架相关的职能和层次，以及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和数据开发利用互动发展的相关方面。
2.职责
2.1董事长负责审批两化融合监测计划，审定两化融合关键指标，并对监测结果及改进举措进行审批。
2.2信息部负责识别和确定两化融合关键指标，并上报董事长审定；跟踪监测过程中不符合项的纠正和整改情况。
2.3信息部负责体系运行的整体监视和测量,并将监测结果及改进措施向董事长汇报。负责制定具体监测计划，组织各部门按照监测计划实施相关的具体工作。
2.4各部门根据本部门职责，组织本部门人员实施监测监控并保存；对监测不符合项进行纠正、整改，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3.关键指标的识别和确定
3.1根据评估与诊断等情况，信息部负责识别和确定对当前企业两化融合绩效有较大影响的过程和关键指标，尤其是对于一些动态性较强的过程和关键指标，采取适当的手段加强监视与测量。监视与测量的指标应涵盖两化融合实施框架执行情况、体系运行绩
效指标、两化融合绩效指标等方面。
3.2两化融合关键指标应具有客观性、可验证性和再现性，反映公司的活动及两化融合方针，涵盖与两化融合目标和实施框架相关的职能和层次，以及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和数据开发利用互动发展的相关方面。
4. 监测计划的制定
4.1信息部负责根据已识别的两化融合关键指标，制定两化融合绩效监测计划，上报董事长审核批准后通知到相关责任部门。
4.2监测计划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监测的项目及分析内容；

2）监测的地点、时间、频率；

3）监测单位及责任人；

4）产生的记录。
4.3监测计划随管理体系运行的需求应及时更新，修改应履行原审批手续，并通知到责任人。
5. 监测的实施和记录
5.1各单位根据本单位职责按绩效监测计划实施监测，对公司无法监测的项目由信息部根据监测需求，可委托外部有资格的机构进行监测。
5.2监测实施的过程中应充分应用信息系统、传感器、网络等信息技术手段，提升监视与测量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两化融合实施中监测的技术实现由各系统和设备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参见《两化融合技术实现控制程序》。
5.3无论内部、外部监测均需留下记录，对监测记录按照《两化融合记录控制程序》进行保存。

6. 监测结果的分析
6.1各归口管理部门依据监视的结果，分析关键指标运行的趋势和异常。在分析过程中尽可能采用大数据等技术，不断提升监测数据的挖掘能力和水平。
6.2对于一些监测数据涉及国家法律法规的，应与国家法律法规的标准值进行对照、分析。
6.3信息部根据各归口管理部门提供监测分析结果，评价关键指标是否符合预期要求，并适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以避免两化融合过程偏离既定的方向。
7. 不符合项的纠正及效果跟踪检查
7.1对于监视、测量中出现的不符合项应按照《两化融合预防与纠正控制程序》进行整改，信息部负责对不符合项整改效果的跟踪。
7.2两化融合监视和测量结果是管理评审的输入内容之一，按照《两化融合管理评审控制程序》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监测结果进行定期评审。
8.相关文件
8.1 VICUTU-TI-83-01 两化融合技术实现控制程序
8.2 VICUTU-TI-443-02 两化融合记录控制程序
8.3 VICUTU-TI-101-01 两化融合预防与纠正控制程序

8.4 VICUTU-TI-96-01 两化融合管理评审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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